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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师院教〔2021〕6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      为进一步落实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

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有序开展学校实验室安全生产督促检查工作，

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，特制订《乐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类

分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乐山师范学院 

2021 年 12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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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

 

第二条  “ ”

“ ”

 

第三条  

 

第二章 管理体系 

第四条  

“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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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

“

”  

第三章  管理职责 

第六条  

 

第七条  

 

第四章  实验室分类管理 

第八条  

 

第九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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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

“

”

 

第十一条  

 

第十二条  

 

第十三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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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

UPS

 

第十五条  

 

第五章 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

第十六条  

 

第十七条  “ ”

 

第十八条  

 

1.  

2.  

3.  

4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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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

6.   

第十九条  

 

1. 

 

2.  

3.  

4.  

5.  

6.  

7.  

8.  

9. UPS  

10.  

11.  

第二十条 

 

1.  

2.  

3. 

 

4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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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24

 

6.  

7. 20  

8.  

9.  10  

10.  

11  

第二十一条  

 

第二十二条   

1. 

 

2. 

 

3.  

 

4. 

 



 

  ― 8 ― 

 

5. 

 

6. 

 

7. 

 

第二十三条  

 

第六章  监督检查 

第二十四条 “ ”

: 

1. 

1

1

 

2. 

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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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 

3. 

2 1

3 1

 

4. 

3 1

1  

5. 

 

第二十五条  

 

第二十六条  

 

第七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七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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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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